
 

 

 

2022 年度广州医科大学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按照《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科教〔2019〕19 号）、《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

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 号）等

有关规定，学生资助资金由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按职责共同管理。学校是学生资助资金使用的责任主

体，应当切实履行法人责任，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具体组织

预算执行。学生资助资金是指各级财政安排用于落实各教育

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的资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学业奖学金等，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激励

优秀学生，确保应助尽助，维护教育公平。 

（二）项目立项依据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科教〔2019〕19 号）、《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教育厅广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人



 

 

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

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 号）等有关规

定，高等院校应当设立学生资助资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等。 

（三）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开展研究生奖助学金资助项目，激励优秀研究生勤

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同

时促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诚实守信、勤奋好学、积极上进顺

利的完成学业。 

2.指标设定 

研究生奖助学金项目设定的指标包括：学术不端行为次

数 0 次、评审程序公正、困难学生获得助学金比例 100%、辍

学人数 0 人、服务对象满意度≥95%。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广医大 2022 年高等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及助学金财

政补助项目年度预算金额3,160.68万元,实际支出3,160.68

万元,预算完成率 100%。 

2022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

项目我校按照 2022 年上半年硕士生 3341 人，博士生 313 人；

2022 年下半年硕士生 4017 人，博士生 383 人，并按照文件

相关资助标准编制预算，由中央、省、市共同承担，本项目

为市级财政配套的部分。 

（五）项目实施情况 



 

 

学校制定了《广州医科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奖助学金实

施办法的通知》，成立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

评审领导小组、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评审委

员会、研究生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和协调有

关部门落实研究生奖助政策。 

1.合规评选。 

（1）国家奖学金评选流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

导小组下设的评审委员会对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进行初

步评审，评审后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

后，提交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进行审定，审定结

果将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

议后将评审结果报至省级教育部门。 

（2）学业奖学金评选流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由基层

培养单位开展初步评选，对评审结果在本单位进行 3 个工作

日的公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下设的评审委员

会对学业奖学金初评结果进行复评，评审后进行不少于 5 个

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提交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

领导小组进行审定，审定结果将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评审结果报至省级教育部

门。 

（3）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由各基层培养单位开展初步审

查，对审查结果在单位内进行 3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

议后，将初步名单报送研究生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



 

 

异议后将评审结果报至省级教育部门。 

学校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选和

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资助结果上报省教育厅。 

2.全过程监控。学校财务处和研究生院形成部门联动，

对预算资金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日常监控和

年中监控。研究生院负责对当年度预算资金的绩效目标执行

情况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动态、实时跟踪监控，财

务处协助监控。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确保应助尽助，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为强化预算支出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年初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和预期达到的目标设置绩效

评价指标值，在评价过程中，本着强化绩效目标意识、提升

绩效管理水平的原则，通过工作数据采集、满意度调查等方

法围绕学生资助资金项目的产出、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进行

评价。对照项目绩效目标，逐项分析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

根据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本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围绕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

的核心指标，并按照绩效指标设置要求分为三级，一级指标

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服务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包括

质量指标、社会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三级指标包括学术



 

 

不端行为次数、评审程序是否公正、困难学生获得助学金比

例、辍学人数、服务对象满意度。 

在设置评价指标权重时，对于最能反映资助贫困学生效

益的指标“辍学人数”赋 30 分，对“困难学生获得助学金

比例”赋 20 分，对“学术不端行为次数”、“评审程序是

否公正”、“评审程序是否公正”各赋 15 分。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确保应助尽助，完

成了设定的绩效目标，各项指标达到了预期绩效指标值，综

合评定项目绩效等级为“优”。  

（二）项目绩效分析 

1.预算完成率达到 100%。 

（1）在年度的三月完成学业奖学金和第一季度研究生

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完成项目进度的 40.78%。 

（2）在年度的 4 月份完成国家助学金第二季度的发放，

完成项目进度的 60.97%； 

（3）在年度的 10 月份完成国家助学金秋季学期的发放，

完成项目进度的 100%； 

2.评审程序公正。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助学

金按照《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粤财

助 2020[6]号）、《关于广东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国家奖助学

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2014]240 号）、、《广州医科

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广医大发[2022]119 号）



 

 

的规定，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逐级进行审议并公

示，最后报省教育厅。 

3.困难学生获得助学金比例 100%。及时报送学生申请审

批表、评审报告等材料，并完成系统填报，受奖助学生名单

100%通过率，做到应助尽助。 

4.辍学人数 0 人。 

5.服务对象满意度≥95%。按规定完成发布申请通知、组

织学生申请、受理学生申请，按规定完成评审程序，依照学

生申请-学院公示-学校公示程序，未收到任何学生投诉，满

意度调查结果表示服务对象满意度≥95%。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我校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建立了健全的项目管理制度，并

执行相关制度，监督机制健全，严格执行了国家、省厅和学

校相关文件要求，并制定完善的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实施程

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国家奖助学金项目实施前、实

施中和项目完成后全程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

关、全校师生和校外人员的监督。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项目支付进度有待进一步优化。受国家奖学金在四季度

开展评选的影响，该部分资金通常于年底形成支出。 

六、相关建议 

（一）政策方面建议。相关政策合理，应继续延续，财

政资金投入无必要削减，支出方向和结构无必要调整。 

（二）项目管理方面建议。无。 



 

 

（三）绩效管理方面建议。无。 

（四）其他方面建议。无。 

 

 

 


